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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总务部文件 
总务部发〔2024〕4 号 

 

 

关于印发《总务部内设处级单位科室机构 
“三定”方案（不含保卫处（部）、昌平校园综

合管理办公室、校医院）》的通知 
 

总务部各部处中心： 

为明确总务部内设处级单位科室机构设置及职能，总务部研

究制定了《总务部内设处级单位科室机构“三定”方案（不含保

卫处（部）、昌平校园综合管理办公室、校医院）》，经总务长办

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北京师范大学总务部 

2024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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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部内设处级单位科室机构“三定”方案 
（不含保卫处（部）、昌平校园综合管理办公

室、校医院） 
 

部门 内设科室 职能 

总务部党委、 

纪委 

党委办公室 

1.负责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统筹

推进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

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 

2.负责安全稳定、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 

3.领导群团组织工作，做好统战和离退休工作； 

4.完成学校和总务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纪检办公室 

1.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宣传教育工作； 

2.开展监督执纪问责，处理信访举报、纪律审

查及问责处置工作； 

3.负责纪检机构和人员队伍建设工作； 

4.完成学校和总务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人力资源科 

1.负责人力资源规划和定编定岗定责工作； 

2.负责干部管理和队伍建设； 

3.负责人员聘用、薪酬、考核、绩效、奖惩、

教育培训、纠纷处理等工作； 

4.完成学校和总务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综合办公室 综合协调科 

1.负责总务部整体工作规划，跨校区、跨校园、

跨部门重点难点工作协调； 

2.负责重要工作、重要会议、重大活动的协调、

保障与服务； 

3.负责总务部新闻宣传、档案管理及保密等工

作； 

4.负责总务部对外接待、联络工作，以及总务

部公文流转和信息报送； 

5.负责综合办公室的资产管理，监督管理总务

部各职能单位的资产工作； 

6.负责管理总务部党委、行政印章； 

7.负责总务部离退休人员服务工作；  

8.负责劳动教育实践课程及活动的运行与管

理； 

9.完成学校和总务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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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内设科室 职能 

综合办公室 

财务科 

1.负责建立健全总务部财务各项制度并严格执

行，监督总务部各职能单位财务制度建设与执

行工作的落实； 

2.负责总务部及各职能单位经费使用预算、决

算的编制与管理； 

3.负责组织总务部各项会计核算、审核、报账

等工作，评估各类资金资源的使用效益； 

4.完成学校和总务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信息化科 

1.负责总务部信息化建设规划制定； 

2.负责统筹总务部信息化公共基础设施及总务

部大数据的建设、运行和管理，服务总务部各

单位更好地应用信息技术于日常工作； 

3.完成学校和总务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法务科 

1.负责总务部内控制度建设； 

2.负责总务部内部合同管理； 

3.负责总务部涉诉纠纷事务处理； 

4.负责总务部的法律咨询与法治宣传教育； 

5.完成学校和总务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督办服务科 

1.负责学校和总务部重大决策、重点工作和领

导批示等的督查督办； 

2.负责师生服务诉求的接收、分办、督办和反

馈工作； 

3.完成学校和总务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接待服务 

中心 

车辆服务科 
1.负责统筹公务用车，校内各单位用车，重大

活动、交流访问、各类会议等用车安排； 

2.完成学校和总务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商贸服务科 

1.负责自营便利店、助农超市日常经营管理； 

2.负责校内外包商超（不含餐饮部分）安全、

价格、质量等的监督管理； 

3.负责为校内各单位采购办公及劳保用品； 

4.负责为校内各单位印制试卷及各类办公材

料； 

5.完成学校和总务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客房服务科 
1.负责北京校区兰蕙公寓、励耘学苑、新松公

寓、专家楼等楼内客房运营管理； 

2.完成学校和总务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会议保障科 
1.负责学校各类来访的接待服务与大型会议、

培训的保障工作； 

2.完成学校和总务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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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内设科室 职能 

修缮管理处 

综合科 

1.负责部门重要工作协调，公文流转和信息报

送，配合完成工作计划与各类数据统计； 

2.负责修缮工程所涉单位师生需求调研； 

3.负责部门人力资源、财务、固定资产、档案

等管理； 

4.完成学校和总务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运行保障科 

1.负责海淀校园、西城校园教学科研、生活的

供配电服务保障，电梯及固话通信安全运行，

做好日常维护、维修及突发情况的抢修工作； 

2.负责海淀校园、西城校园供暖、制冷、浴水、

开水、太阳能热水，公共浴室（大浴室及学 16 

楼浴室的全面管理，其它楼宇浴室维修服务）、

中水站、给排水、自备井、管网等设施设备运

行与维护； 

3.完成学校和总务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项目管理科 

1.负责修缮项目需求调研、规划申报、制度建

设、修缮工程服务单位诚信库管理； 

2.负责工程招标对接工作； 

3.负责修缮工程合同的审核、签订、归档； 

4.负责修缮工程概算、预算审核工作，配合完

成工程结算支付； 

5.办理工程项目施工许可证、相关备案登记、

组织工程验收； 

6.协助解决施工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 

7.做好工程档案资料管理； 

8.完成学校和总务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施工管理科 

1.配合做好设计方案技术审核； 

2.负责安全生产、现场协调、工程进度、工程

质量、投资控制等施工管理工作； 

3.配合做好工程款结算审计； 

4.负责竣工移交、工程质保； 

5.收集整理施工全过程资料并归档； 

6.负责校园违章建筑清理规范等工作； 

7.负责校园零修、小型修缮、公共设施维护； 

8.完成学校和总务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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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内设科室 职能 

修缮管理处 节能科 

1.贯彻国家节能政策法规，落实学校节能管理

规定与制度； 

2.负责能源收费、节能节水宣传、计量器具配

备管理，负责能源使用状况监测上报、用能收

支情况统计等工作； 

3.完成学校和总务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物业管理 

中心 

综合科 

1.负责中心层面公函、文书的起草，规章制度

的废、改、立，文件档案、合同协议等的管理； 

2.负责中心职权范围内的采购、招标、询比价

及合同协议的申报、审批、签订工作; 

3.负责中心财务预决算、与上级财务单位的报

账核销，中心人员的工资申报、考勤核查及其

他人事管理等； 

4.负责对职责范围内的外包物业、第三方服务

合作单位进行监督管理及年度考核； 

5.负责处理师生关于物业管理的各类投诉，受

理在住散客、团队的投诉建议，配合总务部开

展督查督办工作； 

6.负责中心各科室及对外的综合协调、接待、

宣传、服务质量检查提升等工作； 

7.完成学校和总务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公寓管理科 

1.负责国内学生住宿、退宿及相关手续办理，

负责自管学生宿舍楼的公共区域卫生服务、门

卫值守（24 小时）、维修检查等日常管理，负

责学生宿舍的卫生评比、文化建设，关注学生

日常行为动态，协助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处理学生违规行为及突发事件等，协调联络学

生自主管理委员会，收集处理学生意见与建议； 

2.负责留学生（校本部及京师书院）、暑期留

学生短期项目的住宿安排与服务接待，留学生

公寓住宿费用收取，留学生公寓客房的卫生、

服务及安全等，处理留学生签证、所有住宿人

员户籍信息等相关问题，关注留学生日常动态，

发现异常及时上报，落实留学生公寓文化建设；  

3.负责散客房间的预订与结算，校本部员工宿

舍的住宿安排、值守、收费、保洁等管理工作，

落实员工宿舍的消防安全检查、防汛抢险、设

备报修等工作； 

4.完成学校和总务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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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内设科室 职能 

物业管理 

中心 

物业管理科 

1.负责中心资产的盘拨、清算，固定资产的入

账、调拨、报损，中心设施设备、低耗品出入

库，中心库房的日常管理，设备报修等，以及

布草的回收、清洗、发放等工作； 

2.负责西城校园的整体物业管理，以及海淀校

园（含南院自管部分）教学楼和办公楼（不含

京师大厦）的值班值守，卫生保洁，设备管理

（不含教室设备）；日常维修、空调的清洗维

护及保养等工作；  

3.负责家属区 47栋住宅楼的楼内保洁服务，清

理未经审批的宣传物及广告；维护校园及家属

区非机动车辆秩序，规范家属区商户经营及机

动车停放；维护家属区卫生环境，清运渣土等

装修垃圾，劝阻家属区私搭乱建、圈占绿地等

行为； 

4.提供大型活动保障、饮用水派送、货物运输、

养老助老救急业务等特约服务； 

5.配合修购专项立项时工程项目的调研与施

工，负责中心各项维修项目的分类、统计与维

修报告的起草、上报； 

6.负责学校收发室日常工作，包括报刊信件的

收发、机要件的派送，快递的日常管理等； 

7.完成学校和总务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安全保卫科 

1.负责学校 21处中控机房、监控系统的值守，

每日对中心职责范围内的楼宇进行安全巡视检

查； 

2.定期对中心服务楼宇的所有技防设施、消防

器材、火灾自动报警与联动控制灭火系统进行

检查、维修、保养； 

3.定期对中心员工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4.负责中心职责范围内安全保卫管理工作，协

助保卫处（部）完成管理范围内的治安、防火、

防暴等相关工作； 

5.完成学校和总务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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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内设科室 职能 

物业管理中心 环境卫生科 

1.负责学校园林景观的设计、建设、维护，职

责范围内的室内植物养护等； 

2.负责学校的环境卫生清扫、扫雪铲冰、垃圾

分类、清运处理等； 

3.负责劳动教育中垃圾分类、花卉培育等课程

以及师生花卉种植、树木移植、采摘等活动的

开展； 

4.负责北京校区有害生物防治工作； 

5.完成学校和总务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餐饮服务 

中心 

综合管理科 

1.负责中心文秘工作； 

2.负责中心职权范围内的合同审批、整理、归

档、保存； 

3.负责中心人事工作； 

4.负责中心财务预算、执行，负责行政办公设

备、办公用品采购； 

5.完成学校和总务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采购供应科 

1.负责伙食原材料的集中采购和市场调研； 

2.负责周、月、季采购数据的分析报送； 

3.负责物资储存库房的管理，入库、出库、保

管； 

4.负责各一线基本运行单元个别采购的监管； 

5.完成学校和总务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运行管理科 

1.负责自管食堂伙食运行管理； 

2.负责自管食堂运行成本分析； 

3.负责第三方食堂和合作服务网点遴选、招标、

运行管理及合同履约工作； 

4.负责第三方网点运行成本分析； 

5.完成学校和总务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质量检验科 

1.负责对运行单位餐饮产品质量进行检查、化

验及试验； 

2.负责对在售食品的安全性把关； 

3.负责中心餐饮人员体检、培训工作的组织和

实施 

4.负责师生餐饮投诉及意见的收集、处理和反

馈，以及与食品有关的应急管理； 

5.完成学校和总务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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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总务部                       2024 年 4月 10日印发 


